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码__________
 东 莞 市 科 技 类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

 申 请 审 批 登 记 表

     机构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专业分类：______________
     申请日期：______________
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制
二〇〇八年二月
填 写 说 明
   《东莞市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机构申请审批登记表》适用于依照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审核认定的机构。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机构是指非政府经营，实行自愿组合、自筹资金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从事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研究、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。
    一、申请机构基本情况
     1、机构名称：指经东莞市民政部门核准的机构名称；
     2、通信地址：指经东莞市民政部门注册的机构通信地址，要依次写明所属镇（区）、街道（路段）名、门牌号；
     3、邮政编码及电话：指机构地址的邮政编码、办公电话、传真电话及法定代表人住址电话；
     4、注册资本：指机构总注册资本；
     5、专业分类：指机构行业分类（化工、电子、IT等）； 
6、经营范围：须符合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机构的业务范围；具有一定的科技内容，必须符合所属行业的管理政策，凡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机构，必须报请专业主管部门审批；
7、经营方式：研发、咨询、服务等。
二、拥有的技术成果（产品）、项目简介
应包括如下内容：技术成果（产品）项目名称，所属技术领域（指新材料、生物技术、电子信息、机电一体化、新能源、高效节能与环保），技术类型、技术成果成熟程度，技术的知识产权状况说明，技术贸易情况，技术作价入股评估情况，技术（产品）的主要用途、特性及其达到的国际、国内水平，经济、社会效益预测（国内外、本地区需求前景及市场预测）。

三、机构营运情况
指上年度技术、经济数据；技术性收入是指由机构进行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培训、技术出口、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新技术产品研制、生产、销售的收入。

本登记表须打印出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报市科技局。
一、申请机构基本情况
	机构名称
	

	通信地址
	

	注册资本
	
	专业分类/机构类型  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及手机
	

	联 系 人
	
	电话及手机
	

	邮政编码
	
	传真电话
	

	机构网站
	
	电子邮箱
	

	经 营
范 围
	

	经营方式
	

	营业期限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从 业
人 员
总 数
	
	其中科技人员          人

	
	
	职   称
	学   历

	
	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	研究生以上
	本科
	大专
	中专

	
	
	
	
	
	
	
	
	

	拥有技术成果（产品）、项目简介（限200字以内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二、机构科技人员登记表

	姓名
	性
别
	出生
年月
	籍贯
	文化

程度
	所学
专业
	职称
	签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   注：科技人员登记表不够填，可另付纸填写。

三、审批意见

	市科技局业务部门审核意见
	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科技局审批意见
	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批准日期
	年  月  日
	东科函[200  ]      号


附件：
1．机构名称核准通知书。

2．机构成立申请书。

3．机构组建方案。

4．其它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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